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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家委員會倘能就該項條文 f義詳加研 

究，自將有補事功。憲章所規莽和平解决之義 

務，究何所指9今出席戋全理事會之兩當事 

國，似均不承認自身有任何義務。事實上，5? 

全理事會就本案而爲建孃，係因當*國兩方 

俱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聲 明 ， 若 聯 合 國 對 該 項 爭 

端不加干涉而任其耱續，可能發展成爲對 

和平之威脅與破壤。戋全理事會之行動，卽 

根據是項基礎。 

此四閲月中，吾人齄取雙方之奮見，3fe 

力便彼等由協商而獲致解决，惜其均未能辦 

到。彼等對於在協商之初採原有談判立場，絲 

毫未讓步。最後，乃請安垒理事會提出建饞， 

當事國雙方俱提出此項請求。戋全理事會因 

此通過决議案，豈料當事國雙方竟爾聲稱,對 

於 其 中 若 干 重 耍 條 款 不 能 接 受 而 將 予 《 反 

對。此將陷聯合國於難堪之處境。 

在第六章"爭端之和平解决"下，果無義 

務歟7若其無之，則該章所指何事 9 第三十五 

條 第 二 項 稱 ， " 經 預 先 聲 明 就 該 爭 端 而 言 

接受本憲章所規定和平解决之義務"。 

余對阿根廷代表之提議甚感與趣，且將 

細 審 其 提 案 中 之 特 殊 款 項 ， 因 余 憨 爲 依 照 

吾人過去三年來在此所獲之經驗，吾人已知 

對 ， 六 章 之 解 釋 ， 有 若 干 事 項 須 行 閣 明 並 

昭吿全世界，俾在全世界各國俱可自由表示 

爭端與不平之此項善良工作中，吾人可根據 

爭端之和平解决規定，獲得某種有效合作之 

辦法。在理事會中當事國幾享有無限制之特 

權,Pî^表决權一項外，享有理事國一切特權， 

彼等反覆陳述盲見，相對詰責，當吾人從事純 

屬理事會任務而擬HT决議案時，當事國雙方 

均 有 機 會 辯 論 决 - i 案 之 特 殊 規 定 ， 伍 Ï 實 施 

或執行决議案規定時，則云不予考盧。 

此種情形殊屬錯誤。此 3僅道義上之錯 

課，且大背憲章之精神，余 jy i爲時辛今日， 

安全理事會鹰對於憲章听規定和平解决之義 

務求得解釋，且將其明白規定，俾當事國依 

某種方式,fa如承 i ig—部份之費用，事先接受 

義務，遵一理事會依據憲章本章崁定所爲之 

决ni 。當事國雙方旣已蔽臨此間，請求安全理 

事會提出解决爭端之建p&，彼等豈4鹰事先 

同 f 遵 守 之 乎 7 彼 等 固 無 3 ^ 請 求 安 全 理 事 會 

提出建義之義務， I t若業已請求，余擬詢專 

家 委 員 會 彼 等 旣 已 請 木 ， 是 否 郎 表 示 彼 等 

應遵守或盡力遵守理事會之建 i*。 

此 項 局 勢 極 形 嚴 重 ， 因 其 響 世 界 與 聯 

合國偉人組械之某礎，故余待阿根廷代表提 

出其麋案時，將對之愼予研究。It在目前，美 

國 代 贊 成 主 席 之 提 案 ， 將 一 切 事 項 交 由 

委員會處理，伹附有一項iîf解，卽瞜什米爾 

事件具有優先性，：h:他睾項則由該委員會權 

â 處 理 。 

̶ + 席 本 席 提 議 延 會 = ¥ 午 後 三 時 本 鹿 

茲請阿根廷代表將其本 f l午前建ni用寄面提 

出，Ai便計論。 

午後十二時五十五分散會。 

第三百零五次會議 

̶九四八年五月二十六日星期三 

午後三時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

Mr A PARODI(法蘭西） 

出 席 者 下 列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比 利 

時 加 拿 大 屮 國 哥 俞 比 亞 法 蘭 西 敍 

利 亞 每 克 蘭 蘇 維 埃 S t 會 主 義 其 和 國 蘇 維 

埃 社 會 主 義 共 扣 國 聯 邦 英 聯 王 國 美 利 堅 

合 翅 。 

八 十 一 通 過 議 事 日 程 ' 

主席^事日程與本日午前會鏞同。應 

W 論 之 項 目 爲 印 度 -巴 基 斯 坦 事 件 ， 捷 克 斯 

拉夫事件，及巴勒斯 iB事件。 

關 孅 事 日 稃 事 ， 本 席 現 請 比 利 時 代 表 

發雾。 

Mr VAN LANGENHOVE ( 比 利 時 ) 本 人 願 

提出一問題。倘余之了解無Sft ,理事會本日 

須計論巴勒斯 i 0問題。在此種 ( t ^下，若先 

討論巴勒斯 iB，苒及捷克斯拉夫問題是否更 

爲適宜'若然，卽須變更吾人讒事日荐之三 

四兩項之次序。 

主 席 此 種 問 題 確 將 發 生 。 吾 人 今 日 須 

ft論巴勒斯《問題，a有若干文件，本席將提 

請 諸 君 注 意 。 最 重 耍 者 ， 係 播 太 族 建 國 

會及亞拉伯諸國（辛4其屮若干國)對*^理事 

會最後就停戰命令一事所發電報之答種。 

令孑中現有猶太民族建國協會之答盘， 

且知亞拉伯諸國W螢電亦已接到，現正加 

1 事日程"^第三百零四次會饑 



譁述。約一二 /J時內，本席卽可獲得是項電 

文。 

似此情形，吾人節可立郎開始wt論巴勒 

斯坦問題(若如此辦理，个將所接It報提伊諸 

君，卽行暫停計論，而處理另一問題， sm 

文件譁出），亦可採取較爲完善之辦法，卽吾 

人繼櫝 f t論吾人本晨業經開始之印度-巴基 

斯坦間題，伹有一項默契，卽一旦本人接接 

現 所 期 待 之 文 件 時 ， 或 少 於 收 到 ; ^ 項 文 件 

之相當時間内，余將立卽停止此項計論。 

本 人 如 是 提 工 作 之 程 序 ， 睢 願 聞 比 國 

代表之會見。倘比國代表有其他程序建，本 

席 自 將 予 考 盧 。 

Mr VANLANOENHOVE ( 比 利 時 ） 主 席 先 

^，閣下頃所建議之工作程序,余極感满盲。 

本人所問It在捷克斯拉夫與巴勒斯坦問題之 

先後次序原與印度-巴基斯坦問題無關。 

主 席 若 無 反 對 奮 見 ， 余 將 爲 所 提 議 

事 日 程 巳 獲 通 & ，關於各項目之先後次序，吾 

人將先ft論第二項，倘有必耍，第四項移在第 

S項前計論。余苟認爲尙有充分時間可JW詳 

論巴勒斯坦問題，争將停止第二項(印度-巴 

基斯坦間題)之計論。 

(ni事日程遂依修正通過） 

八 十 二 繼 績 討 諭 印 度 - 巴 基 斯 

坦問題 

印 度 代 表 M r P i l l a i 及巴基斯坦代表 

Mr Ispaham循主席請，至理事會議席就座。 

Mr loNÀTŒFP ( 加 拿 大 ） 鎏 烤 次 會 議 

之饑事日程中，有若干極重要緊急之問題，余 

之 螢 言 將 甚 簡 短 。 本 人 對 於 主 席 今 晨 [ 第 三 

0 四次會 s i ] 之提案，甚表贊同。其理由係 

敝國代表團執知安全理事會一九四八年四月 

二十一日關於印度-巴基斯坦审端所通過之 

决鑌案[文件S/726]，對該委員會之Hill亍至 

爲 確 定 。 關 * ^ 咪 什 米 爾 問 題 之 處 理 ， 决 饞 

案稱 

"飭分該委員會立卽前赴印度,與印度及 

巴基斯坦兩國政府協商，從事斡旋與調停工 

作，俾便促請該兩國政府採取乂耍步驟，04 

恢復和平秩序，及舉行公民投票。 

依 余 所 見 ， 4 席 提 案 係 謂 關 兩 國 政 

府間其他，端，由該委員會斟酌處理，並就 

各 該 事 項 而 爲 斡 旋 調 解 。 在 此 項 f 義 之 下 ， 

加拿大k表團極顚贊助主席之提！^。 

Mr VAN L A N G E N H O V E ( 比 利 時 ) 鄙 入 意 

見 與 加 拿 大 代 表 t a 所 表 亍 者 相 似 。 依 月 

二 十 日 [ 文 件 S / 6 5 4 ] 及 四 月 二 十 一 日 [ 文 件 

S/726]决議案之规定，安垒理事會業已指定 

委員會之S"種任務。余H?爲在現eft下;^委 

員 會 要 係 一 斡 旋 委 員 會 , 倘 非 就 地 工 作 ， 

委員會卽不能有效執行任務。囚此項 ï f由及 

四月二十一日决^案之規定，吾人12爲委員 

會鹰儘早成行。且該有關係之兩國政府，似巳 

隼備歡迎委員會之斡旋。I t委員會之使命不 

應限),此事。依吾人奮見，委員會應慷展斡 

旋工作，俾可包括在安全理事會辯論中所發 

生之若干問題。 

上席先生，比利時代表圑係本此精祌贊 

成閣下之提案。 

Mr ARCE (阿根廷）余已依—‧k席建讖將 

本人在此項討論之第一次陳述屮所表矛之奮 

見 [ 第 S 〇 四 次 會 i f 義 ] 擬 成 兩 項 决 饑 草 案 [ 文 

件 S /
7

9 0 及 S / 7
9

l ] , 余 願 特 加 強 調 ， 余 7 願 

立卽將該草案交付訂論，反之，余願理事會 

將 其 先 交 由 專 家 委 員 會 審 讖 ， 俾 * 人 能 齄 

取該委員會育見後，再行計論&該問題。 

本人之會，艳非阻撓關*^啄什米爾問題 

之計Her,故余，？爲主席或可請ilf寄畏7?開委 

員 國 籙 備 會 J t ， 例 如 明 日 皋 行 ， 俾 彼 等 得 

作簡短之首見交換，且;Ô知各該本國政府關 

：fe^^特別任命之代表開始工作之時間。 

是卽本人願向理事會提出之兩件事項。 

席 阿 根 廷 代 表 W 提 建 譏 ， 與 本 席 個 

人所擬提出者同，此似爲本日午前[第三〇四 

次 會 議 ] 辯 論 之 當 然 論 。 

理事會若干理事已表示贊同本席所提意 

見 ， 尤 主 委 員 會 7 應 遷 延 時 日 卽 行 工 作 。 m 

余 爲 ， 此 種 觀 S i r 奥 先 行 召 集 一 縱 非 明 曰 ， 

至'》不出本週̶̶委員會，或至少已經任命 

在此間之8"委員，俾彼等就工作方法交換 

盲見之辦法，JË不牴觸。 

本人Ai爲此係一種聰明辦法。如余記億 

無sft, ^ 利 亞 代 表 今 晨 亦 作 此 項 建 議 。 委 員 

會 委 員 倘 吿 ^ 人 ， 謂 & 旮 人 飭 令 辦 理 之 工 作 

屮，預見若干重大困難，吾人或可苒就此 

問 題 而 爲 審 ^ 。 It本人jyi爲不致螢生此事。 



理事會同仁倘表贊n，吾人卽町暫行 

束《tT論，:3È請)Êif書長召集現能到會之委員，而 

非最後組成委員會之一切委員，"此開會，蓋 

尙有其他委員未在此Ml，如敝國卽其一例。 

此種辦法可使谀等有交換奮見之機會，並將 

所 得 結 果 最 早 期 間 内 通 知 理 事 會 。 然 後 由 

理事會再《t;^委員會出發赴印亊，作最橫决 

定。 

Mr GONZALEZ FERNANDEZ ( 哥 * 比 亞 ) 本 

人尙有一事擬靖上席再行釋明。如余之了解 

J t 確 ， 倘 委 員 會 代 表 豳 决 ^ 委 員 會 應 

前往印度或歐洲JW便成立^委員會，此事當 

無;?R安全理事會通過新決讓，因新决議之採 

取，將表示對於業經安全理事會通過之决 i l 

案，再行51 "論。It若委員會委員讖决目前局 

勢,小能保證委員會可Ai執行職務，則安全理 

事會自有重爲决議之乂耍。伹若委員會委員 

議决彼等可 jy赴印完成任務，余誠4知安全 

理事會f î有任何乂J&，再就此事項而爲新决 

蓋理事會巳有决••Si:先，何須反覆^之。 

Mr EL-KHOURI (敍利亞）本人同意主席 

就召集赴喀什米爾及印度之委員會^國代表 

團會pfe̶事W發表之 f見。 

閼 阿 根 廷 代 表 所 提 兩 項 决 S i 案 草 案 ， 

余 不 能 無 i 。 余 同 盲 此 事 可 交 由 專 門 委 員 會 

研究，睢；«附一條件，卽此項程序不得妨礙 

或延阻委員會之工作。委員會將在此間集會， 

關 時 啓 稃 赴 印 ， 是 否 在 歐 停 留 ， 或 逕 赴 

執 行 任 袼 地 凡 此 種 種 似 均 須 由 委 員 會 委 

員 自 行 决 定 。 此 係 彼 等 之 特 權 ， 各 代 表 圑 

集會畤，當可自行商定。吾人希望嫂等儘早 

集會，俾可開始其所鹰爲之工作。 

在 委 員 會 束 打 A i 前 或 後 ， 専 家 委 員 會 

仍可繼情&此間集會，因此事與實施安全理 

事會Wji過之决ni案或與此有關之財政辦法 

法 ， 均 無 特 別 關 係 。 令 爲 專 家 委 員 會 必 7 

致螢表妨礙實施决饑案之奮見。其所能表矛 

者，僅 s胃戋全理事會之决議案旣係關調解 

與斡旋，則;^决pâ案應就地付諸實施。余7信 

將此事交由專家委員會審《«，對於推進决 

案之實施裨盆甚大，It吾人仍能獲3t諮詢奮 

見耳。同時，余以爲各^决逮案不致防阻或 

滯延委員會之行動與工作。 

Mr A R C E (阿根廷）余初Ai爲本人前此 

所言業已充分明晰。今觀敍利亞代表之言，似 

覺吾人未盡明晰。 

理 事 會 理 事 當 知 本 人 所 提 兩 項 决 議 # 

案 並 未 沙 及 瞜 什 米 爾 問 題 各 该 决 議 案 係 一 

般性質，安全理事會將據之以决/É未來採取 

之 步 騍 ， 對 目 前 所 計 論 之 問 題 ， 適 用 與 否 

尙在不可知之列，钛該兩項决議案與瞎什米 

爾問題奄無關係，不鹰遷延項問題之審 

將^草案交由專家委員會審n&，其目的無非 

欲ife安全理事會所屬一委員會硏究此事，Jt 

將盲見報吿理事會。伹關於印度與巴基斯W 

間 對 瞜 什 米 爾 ^ 端 之 處 理 仍 將 耱 ^ 。 

余 誠 不 知 尙 ; ^ 更 作 何 言 俾 本 人 之 f 見 得 

以大明，卽;^兩項决 >>義案絲毫不防阻遷延或 

妨礙瞜什米爾間題之處理。 

Mr LAWFORD ( 英 聯 王 國 ） 就 英 聯 王 國 

而論，敝代表圑對阿根廷代表所提兩項决I* 

草案並不反對。 

淮 對 文 件 S / 7 9 0 听 載 决 草 案 ， 或 可 

略 爲 文 字 上 之 修 正 。 本 人 爲 ， 如 阿 根 廷 代 

表 同 f ， 决 遘 草 案 第 一 行 措 ; g 應 爲 

«决議着專家委員會研究下列問題並提 

出 報 吿 ̶ 、 

Mr A R C E (阿根廷）關於英文用語之間 

題，余自不欲與英聯王國代表爭辯。本人願 

接受其建譏。 

J " 席 余 擬 先 答 櫃 哥 侖 比 亜 代 表 之 言 。 

依余所見，委員會之集會afe非正式，乃 

開飴 :I作之準ff i ,故不致影響安全理事會巳 

採取之决定。余JW爲揆諸常理，理事會卽可 

接冉報吿，獲知^委員會所交換之意見，或 

其 所 得 結 論 及 委 員 會 所 願 安 全 理 事 會 注 意 

之 * 項 。 

此外尙有其他兩點。關於阿根廷代表所 

提之决議草案，余當初所了解者，係；Î*M欲 

目前卽交付討論或表决。若余之了解錯^,甚 

願阿根廷代:3»c就此事闞明其立場。 

Mr A R C E ( 阿 根 廷 ） 閣 下 之 了 解 正 確 

無Hft 0 

主 席 旣 然 如 此 ， 對 該 兩 决 議 草 案 之 審 

査，麼延辛W後爲之。 

Mr ARCE(阿根廷） ；f士聽取乂有其存 

在理由之委員會意見Ail後。 



雖然，倘理事會願立卽計論此事，本人亦不 

反 對 。 本 人 希 望 無 表 决 之 要 。 諸 理 事 若 無 

異 - i , 似 可 卽 將 該 草 案 交 由 該 委 員 會 審 ^ 。 

主席關此事本席不願發生誤會。在此 

兩項問題提交專家委員會 jy前，吾人須先A 

& 此 項 行 將 提 交 委 員 會 之 决 草 案 。 余 爲 

余已誤解阿根廷代表之意，It若阿根廷代表 

不反對安全理事會現卽採取决定，俾各该决 

議案得提交專家委員會，余將詢問諸理事是 

否贊成。如無異議，且無人要求稍假時日JW便 

硏究，本席卽 , 2爲該兩决議案已镀通&。 

Mr A R C E (阿根廷）若非本理事會之程 

序與全世界現行國會程&7同，余誠不解吾 

人何故麼在聽取專家委員會之奮見W前卽行 

計論此事。本人願先閒專家委員會對J)b事之 

意見，然後苒行計論。 

本人原未請求理事會 :â過該兩决饑案， 

故在理事會未欤各該案而爲It論 jy前，似無 

遽 爾 予 W 通 ^ 之 买 。 

主 席 婧 阿 根 廷 代 表 重 讚 其 所 提 兩 决 譏 

案原文。 
余請諸君注奮文件s /791,其中有云 "安 

垒理事會决鑌着專家委員會研究下列問題並 

提出報吿。'理事會同奮是項决譏否。第二决 

議 案 [ 文 件 s /
7 9

o ] 亦 依 類 似 措 ; g 起 草 。 在 專 

家 委 員 會 從 睾 此 項 研 3 " 前 ， 理 事 會 須 訓 

<令專家委員會《4此事而爲研計。理事會决定 

訓分委員會否？ 

Mr TARASENKO ( ^克蘭蘇維埃耻會主義 

共和國）ife安全理事會理事镀機研究該兩决 

議案之內容，然後再繼績討論，不方善乎9 

Mr A R C E ( 阿 根 廷 ） 各 决 議 草 案 係 一 

種决譏或决議案之形式，It余顒未耍求理事 

會今日對各案卽作决定。余要*各;^决饑案 

鹰交專家委員會研究，俟吾人脍聽其盲見後， 

^克蘭代表及其他各國代表均將璲二三暹或 

數月之時間tilliÊ事考盧。彼等囘辛邵事會議 

席，其時理事會始决定。目前所决定者乃將 

各;^件送交委員會，此外別無他事。 

豈此事項>5形繁钹，抑本人尙7 了解，果 

爾 ， 余 願 主 席 權 宜 自 行 决 定 。 ' 

主 席 如 足 下 願 實 ， 余 擬 詢 安 垒 理 事 否 

是否同意通A足下W阿根廷代表資格所提出 

之决議案， f* , ；S草案之目的係着專家委員 

會從事31項研究。當研究結果送^理事會時， 

理事會可《I問题之實體再行審査，自不待《1 。 

Mr GROMYKO ( 蘇 枨 埃 祉 會 J l H J ^ 和 國 

聯 邦 ） 本 人 願 阿 根 廷 所 提 决 衆 略 發 數 

雾，Km先願提出一項保留。余7願直接或間 

接沙及印度-巴某斯坦問題之實體。 

本 人 所 閟 懐 者 祗 係 下 列 一 事 。 立 專 家 

^員會之目的8 ?爲審査程;^事項。今阿根廷 

决 n i 案 所 沙 賁 已 逾 越 程 事 項 範 圍 。 ^ 聯 代 

表 M 願 知 倘 阿 根 廷 决 x S I f e 之 一 巳 镀 ; ， 或 

兩 决 案 悉 璲 ^ ^ , 專 家 委 員 會 是 否 須 在 某 

種 範 圍 内 從 事 H i 查 。 倘 各 ^ 决 案 略 行 規 定 

委員會鹰實行含有蠲奄成分之工作，則此 

項 任 ^ 卽 4 屬 專 家 委 員 會 之 枨 限 ， 且 組 非 程 

之事項。 

本 人 烕 覺 有 爲 此 項 陳 述 之 耍 ， 俾 閛 明 

聯代表M對此事件之立場。余重屮s曰，本 

人之陳述與印度-巴基斯坦JÎ端無關。 

主 席 余 W 爲 理 事 會 無 論 如 何 應 就 適 間 

各項聲明屮斩提間题之一項而爲撿5t。余不 

知專家委員會是否係最有资格審查費用A付 

—類問題之機構。誡仏設31^機構之本旨原 

在審査程序問題， f i其任務规定迄永經明白 

釐;îr。是以，*他問題亦可提交;^委員會，例 

如 將 法 猙 事 項 交 與 該 委 員 會 ， , 極 合 理 。 I t 

關 聯 合 國 之 財 政 事 項 ， 余 4 知 由 其 他 機 構 

處理是否更爲妥適。 

倘阿根廷代哀同意，旮人可待至下次會 

p i始行計n S此事。屆時理事會將"論印度一 

巴某斯ffl問題。吾人可請)ftif書處Si奢此事，確 

定有關費用部份之研究，是否應交由其他機 

構辦理。 

蔣 廷 黻 先 生 ( 中 國 ） 依 余 所 知 ， 阿 根 廷 

代 表 所 提 决 案 草 案 ， 其 目 的 似 在 自 各 種 法 

律#?亍及安全理事會截止目前所巳通:fi之决 

案中，獲得相當情報。 

本 人 " 爲 倘 安 全 理 事 會 請 i i f * 處 草 擬 

有 關 問 題 之 文 件 ， 卽 可 到 S ^ ; ^ 决 

荬之目的。 

就安全理事會依擄謇章第六章所通&决 

案之法轉效《I而，，余"爲宜由祕書處法 

作？ 擬奮見書。 



至就决議案草案有關财政之事項而；， 

余 l a 爲 祕 處 ^ 可 爲 安 全 事 會 草 擬 預 i f 

文件，安垒理事會獲得此項文件後卽可妥行 

决定是否鹰設置研究是項問題之新機構，抑 

將此項間題交由專家委員會審,莪。 

Mr A R C E (阿根廷）安全理事會顒樂於 

儘 量 浪 費 時 間 " 决 定 瑣 赝 之 問 題 ， 對 憲 章 

规定其鹰負責之桊件與嚴重事項反7予W注 

奮。例如，蘇聯代表於未受攻撃之前，卽預爲 

—己辯護，彼預料本人所提决PS案草案對 

捷克斯拉夫問題或將幾生影響，遂稱專家委 

員會J l iK爲處理程序問題而 IS ,不能委"任何 

調査工作。彼故用"Si i ï"̶^，復特別強調， 

顒係預留理事會；ît論本人所擬捷克問題决議 

草案時之辩論地步。 

本 人 所 表 蕾 ^ 者 ， 卻 爲 蘇 聯 及 每 克 蘭 

兩國代表原巳洞悉一切情形，睢仍宣稱專家 

委員會钝爲程序事項而設，但;^委員會早已 

處理實體問題。復次，安垒理事會原可請^ 

委員會研究任何事項，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國 

均有代表參加該委員會，是W每一理事均可 

個 別 g 求 其 爲 J i * 之 情 報 ， 俾 吾 人 得 聆 聽 

其見。余r - i zi",隹許新會員國入會之事宜，就 

安全理事會而雾，係屬程序間題，但須指明 

者，安全理事會尙响與專家委員會相似之另 

—委員會——/隹許新會員圃入會委員會，而 

蘇聯代表則 S ? 爲^委員會係爲處理實體間題 

誠如本人所言，^脚代表無非欲於遭受 

攻撃P預爲一己辩潘，爲將來理事會審議本 

人 所 提 捷 克 問 題 决 草 案 事 宜 預 留 地 步 。 

本 人 所 f ê n i 者 原 極 簡 單 將 ^ 事 項 交 由 

專家委員會處理，因處理此項問題，未有較 

委 員 會 更 爲 適 宜 者 。 此 中 緣 故 安 在 ' 俾 該 

委員會最後决定何者爲妥適辦法歟9顯非是 

也。旮人僅將此事提交^委員會，俾其可自 

祕 書 處 法 律 部 或 其 他 方 面 葸 集 資 枓 ， 然 後 

將;^串項交由安垒理事會作最後决定。 

I t 争願重行獰明，余爲此言， f 在指明 

1 ^ 聯 代 表 之 勋 機 耳 。 至 兩 决 議 草 案 之 前 

途，余不擬苒作任何請求，主席與理事會自 

將斟酌 I t形妥爲决定。 

Mr GROMYKO(舳锥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

邦）余擬猙明，本人所言小及阿根廷代表所 

f 之 什 一 。 

Mr A R C E (阿根廷）此次藓聯代表:ÎÈ未 

l î^B^^休，確係3：前創舉，^聯代表向來發 

. ！ ; , 恆 厣 二 三 四 W 時 之 久 ， 此 乃 衆 所 熟 知 

之事。 

Mr GROMYKO ( 蘇 聯 ） 余 小 憶 曾 有 此 種 

(^事0 

主 席 雙 方 所 言 均 是 ， 本 席 提 i i « 仍 言 歸 

吾人所計論之問題。 

阿根 è 代表所提决孅案草案已遭若干反 

對，中國代表提出一項極不相同之建》義。似 

此情形，諸君如表同曹，余擬請理事會費畤數 

日©索此事。本席建議吾人今日之計論暫止 

於此，俟吾人接镀委員會報吿後，再行計論决 

港案。 

吾人就此同意由)r必書處於最近期間內 

召集印度-巴某斯坦問題委員會會 i*，^委員 

會應將盲見傅達於理事會。 

音人現卽計論>^事日程下一項目。本席 

^對印度及巴某斯坦兩國代表敬表謝 t t 。 

( 印 度 代 表 M r Pi l la i及巴某斯坦代表 

Ispahani ^ 離 理 事 會 席 ） 

八十三，討論次一審議項目 

丄 席 余 願 詢 敍 利 亜 代 表 ， 目 前 吾 人 是 

否有機會一聞彼將遽送理事會之電文？ 

余爲此問，係欲决定吾人究鹰計論巴勒 

斯問題，抑暫先S i "論捷克間題。 

Mr E L - K H O U R I ( 敍 利 亞 ） 本 人 相 信 先 

行計諭捷克問題較爲便利。 

主 席 吾 人 今 夕 至 少 鹰 5 t 論 巴 勒 斯 坊 問 

題之一部。是W理事會如欲計論捷克問題，吾 

人 須 彼 此 流 解 ， 卽 吾 人 將 隨 卽 計 論 巴 勒 斯 

坦 問 題 ， 且 吾 人 須 規 定 期 限 。 本 人 極 願 費 

時半/J時計論捷克問題，希望在此期限内結 

束 ^ 間 題 之 辯 論 。 

Mr E L - K H O U R I ( 敍 利 亞 ） 卽 將 提 交 安 

全理事會之文件現正自亞拉伯文譯述中，譯 

述工作業巳開始，本人相信繙譯及打字約^ 

— 橫 。 

主 席 余 擬 詢 安 全 理 事 會 各 理 事 關 於 處 

理I事務程序之盲見。 

Mr GROMYKO ( ^ 維 埃 祉 會 主 義 兵 和 國 

聯邦）余W爲先行處理巴勒斯坦問題铰爲適 



當 。 捷 克 問 題 時 審 桌 , 鄙 人 均 無 意 見 ， 惟 

jig爲巴勒斯坦問題轔爲迫切耳。 

Mr TARASENKO (帛克蘭蘇維埃址會主義 

共和國）余槽憶前理事會决pi延期四十八 /J 

時計論巴勒斯坦問題，此項期限業巳屆滿。 
Sir Alexander GADOOAN ( 英 聯 王 國 ) 理 

事 會 頃 接 消 息 知 關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之 土 耍 文 

件，一/J時内無璲得希望。吾人有無其他與 

此問題有關之材料可資討論，或^人應利用 

此時從拳5t論捷克間題7主席或另有與巴勒 

斯 坦 問 題 有 關 之 文 件 欲 安 全 理 事 會 審 義 。 

如其足"佔用吾人二，候上述主耍文件所之 

畤間，則吾人目前允宜審議此項與巴勒斯坦 

問題有關之其他文件。 

Mr EL-KHouRi( t !c f iJ55)關頃間所旨 

理*會延期四十八W時事，本人願 f ^ —項聲 

明 。 本 今 日 接 遛 A m m a n 及 D a m a s c u s 兩 

處發來有線電報，通知S電已於本日午前九 

時(Amman畤間）自;^地犯4i。紐約時間應爲 

午前二0*，遠&時限屆滿之i5ij。是項電文於 

今日午前十一時送到。,该電係用芘碼拍螢，十 

— 時 j y 後 之 時 間 ， 均 用 譯 解 電 碼 及 自 亞 拉 

伯文蹕爲英文，此純係實際困難所致並非故 

意拖延。 

主 席 吾 人 將 用 一 / J 時 之 畤 閬 處 理 捷 克 

斯拉夫問題。 

八 十 四 繼 績 討 論 智 利 常 任 代 表 關 

於捷克斯拉夫事件之來函 

智 利 代 表 M r Santa C r u z 循 _ t 席請至 

安垒理事會 i i i席就座。 

Sir Alexander CADOGAN(英聯王國）對於 

菩 人 上 次 會 譏 [ 第 三 0 三 次 會 饞 ] 之 議 事 進 

行，本人擬作簡短批^。當吾人在^次會饞屮 

計論捷克間題時，蘇聯代表運用其雙重否决 

阻 橈 理 事 會 其 他 理 事 審 査 關 此 項 問 題 所 镀 

證擄之實願。 

彼之爲此實便本人驚^。余初 W 爲在一 

/J組委員會屮厳格審査此項證據，較之在安 

全理事會屮審査此睾，尤覺妥善適宜。惟蘇 

聯代表堅主由理事會審査，此屮自非無因。 

余 所 不 能 已 言 者 々 卩 爲 蘇 聯 代 表 濫 用 

否 决 榷 實 使 余 震 瞀 。 余 擬 重 行 申 言 余 雖 4 

知蘇聯代表利用^宣言某一項規定W使他項 

規 定 失 效 之 舉 對 宣 言 所 發 生 之 影 響 爲 如 

何，惟敝國政府仍將遵守舊金山宣言。 

藓 聯 代 表 顒 使 宣 言 第 一 章 第 二 項 失 却 

盲義，依據，項規定，安^理事會之所欲爲 

者——節指定理事三人紐成 /1組委員會—— 

顯巳包含iî^ " S 立 其 爲 行 使 職 務 所 4 ^ 需 

之機闢"一項規定之下，此舉業經列爲安全 

理事會依擄程序表决所能探取步驟之一。 

舊金山宣言原文如下 

" 設 立 其 1 2 爲 ; ^ 行 使 職 務 所 需 之 機 

關或組絨。 

余 爲 此 處 原 不 適 用 同 章 第 四 項 之 規 

定，因其並粹Si査問題足W引JÉS^項所稱之 

" 連 櫝 事 件 。 安 全 理 事 會 蛾 擬 將 其 本 身 工 作 

依適宜有效方式加 jy組絨，自不能認爲此舉 

將引迤">£續事件，猶之安垒理事會就此項 

問題而爲調查，吾人:T能遂謂理事會此舉將 

引 迤 " 連 鑌 事 件 。 

卽蘇聯代表亦不能停止此事。彼小能否 

决安全理事會議事日程增列某一項目。似此 

情形，將永無程序表决之問題，因依照蘇聯代 

表之理論,彼原可隨畤聲明，-IÎ執之問題3k非 

程序問題。 

本人擬再引述一事。四月二十九日理事 

會 爲 捷 克 問 題 舉 行 會 譏 [ 第 二 八 八 次 會 議 ] ， 

當時余對每克蘭代表所謂史實，曾保留再行 

提論之權利。余戚覺薛克蘭代表所持論據與 

本 問 題 « 沙 ， 雅 4 ^ 盧 耗 安 全 理 事 會 時 間 從 

事批谇。但;:^代表所揑造之若干"史實"，業經 

載入紀錄,本人成覺從事調査，實屬責無旁货 

彼稱英法兩國政府於一九三八年九月二 

十 一 日 曾 聯 合 致 最 後 通 牒 於 捷 克 斯 拉 夫 政 

府 。 ^ 代 表 稱 

" 項 通 牒 直 言 不 諱 ， 嚴 禁 捷 克 斯 拉 

夫 政 府 接 受 蘇 聯 之 援 助 。 [ 第 二 八 八 次 會 

鑌 ] 。 

依！¥^代表所言，此項最後通牒尙有下 

=•?6̶段，據稱係引自;^牒文者 

• Çlj爭或將含有反布爾什椎克主義十 

字军之fet質，英聯王國及法蘭西兩國政府决 

難袖手旁觀。[同上〗 

對 吾 人 之 公 文 及 用 語 略 知 梗 槪 之 人 

士，將知此文之極不相類。余曾査詢此事，確 

知敝國政府未有任何文件可資此項指控之口 

—四 



實 者 。 ^ g 克 蘭 代 表 所 之 文 件 屮 ， 卽 略 似 

上 述 引 文 立 f 者 亦 無 一 i f ， r亥項觀含亦4成 

當 時 英 國 政 策 之 任 何 部 份 。 余 ^ 转 克 蘭 # 維 

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，顯爲某種拙劣無JfL 

之偽造文件所欺矇，但此事旣巳载入理事會 

紀錄，自不可不予W糾IF 。 

敝國政府現有捷克斯拉夫人士提伊之若 

干 正 式 聲 明 ， 實 上 & > ^ 聲 明 巳 由 敝 國 政 府 

寄交本人，本人當於相當期間內將此項文件 

提交安全理事會。 

、Mr TARASENKO ( ft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 

共、和國）本人所作聲明曾1§及英法兩國政 

府 致 捷 克 之 最 後 通 牒 ， 頃 聞 S i r Alexander 

Cadogan向其本國政府査詢此項文件内容， 

其 所 獲 I f 報 ， 辛 足 使 本 管 異 。 余 H 爲 S i r 

Alexander末得此事之眞相。本人原有各種文 

件可 H 充分 S 實本人之聲明，惜本日未將各 

文件搪來，本人願於相當,間內將其提出。 

本人有英國聲明之副本，在相當時間本人不 

僅 擬 將 ^ 文 件 及 摘 錄 提 出 ， 可 能 並 將 , 關 

此事之其他文件一倂提出，此等文件充分暴 

露英聯王國當時對捷政策及慕尼禺時期之英 

國立場。經此idl後若吾人他日镀聞否纟g慕尼 

黑出事件，余將不A i l爲異，因將來英國代 

表提出否n 2之弊明，依然振振有•。 

+ 席 ， 之 名 單 中 已 無 其 他 發 言 人 。 本 

人 擬 W 法 蘭 k 代 & 資 格 爲 簡 略 之 陳 述 。 

^ 国 代 表 最 : 提 議 ^ 國 政 府 可 自 現 寓 美 

國及德 H 之^軍佔頜 I S 內之捷克政治家搜集 

關 於 捷 ! 政 變 之 澄 擄 ， 然 後 將 此 項 I t 報 提 交 

安全理事會。對:是項防 J k 拖延辯論之辦法 

本 人 極 表 赞 同 。 將 來 理 事 會 自 可 根 據 : 方 交 

來文件苒决定應否繼櫝目前之辯論。 

Mr A R C E (阿根廷）本人敬靳主席注奮， 

在 關 W 本 問 題 之 上 次 會 議 中 [ 第 三 〇 三 次 會 

饑 ] 本 人 曾 提 出 一 項 决 議 草 案 [ 文 件 S / 7 8 2 ] 

各 代 表 手 中 當 已 有 此 項 文 件 ， 草 案 着 專 家 

委員會搜集听有It報，俾儘早向安全理事會 

提 出 關 , , 此 事 之 報 隹 。 

余"爲此種辦法可使理事會不致浪費時 

間直接處Klli^^i項。一俟專家委員會報後， 

理事會卽可儘早就此項問題而爲最後審議。 

關力,本人Of提草案，本人4擬苒提出其 

他 理 由 ， 余 爲 草 案 之 實 內 容 原 巳 具 J | § 充 

分 之 明 與 理 山 。 玄 人 現 旣 未 能 將 搜 集 淸 報 

之任務，委^專爲此項目的而IS之機構辦狎， 

本人希望，吾人可將此事委託有如，代表頃 

W f 閜 ， 專 事 處 Ï 1 程 事 項 之 現 有 機 構 辦 , 。 

"故余請求將本人所提决議草案交付 i î t 

論及表决。 

Mr GROMYKO (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圃聯 

邦）阿根廷所提决案 iPJt係擬行調査捷克斯 

拉夫問題之一種新企圖。&此種盲義之下， 

阿 根 廷 之 决 i * 案 與 安 全 理 事 會 在 關 捷 克 斯 

拉夫問題之jy前會>ii中所經Hi"論之智利决ni 

案實無異致 2 。 ^ 兩 决 桌 案 之 差 別 乃 智 利 

决孅案規定設置由三國代表組成之W組委員 

會從事調査，而阿根廷决s i案則规疋由十一 

國代表所組成之專家委員會負责調丧》。 

吾人之問題爲此項fj*^提出01=經阿根 

廷贊成之智利提案，與現在審>a屮之阿根廷 

提案有無任何差異。所不同者，僅智利决 

案所擬pi之 /J組委員會與阿根廷决pfe*擬委 

其執行調査任務之專家委員會二者紐成之人 

數而已。在所有其他方面，兩决違^^極相類 

似。其目的無他，'一言"蔽之，欲從事Hi査 

耳。 

諺 云 " 食 慾 因 食 而 坩 " 。 此 言 可 適 用 於 

理事會在座之若干同人，包括阿根廷代表& 

內。依B(î阿根廷所提新决桌案，調査任務應 

交與專家委員會，此事原無關重耍。所關重 

要者，係交由專家委員會辦理之率，非其他 

任 務 而 係 調 査 任 務 。 倘 阿 根 廷 决 案 或 其 他 

任何决>•«案规定，此項調査之事項鹰交由委 

員五人或七人組成之其他某委員會辦理，此 

對^當igll局勢了無差別，無關宏旨。各;^決 

•a案均規定從事調査，斯爲重要之SA。此乃 

本事項之耍義。 

蘇聯代表圑絕難同意此種性質之提案。 

此種提案，縱W翻惑及綁謗手段大事文飾,其 

用實仍在干沙捷克斯拉夫主權國之內政。其 

干沙捷克斯拉夫內政之用Ù , 1 不 稍 異 。 

蘇聯 # 1 此種企圖不能漠不關《。關美 

國之立場，1其)£國在此次關於捷克問題之 

之爭論中Mf居之頜導地位，余前g屢言之，兹 

2第二八一，二八八及第三〇〇次會ni 

3英語傅譯辛此，Mr Gromyko备木减緩傅 

譯速度。（參閱第一七頁）《 



^贅。英聯王國在此問題一如在其他若干間 

題屮，追隨美國，勞而無員，本人自亦不擬 

置論。 

It須再予指明者，《fi卩爲吾人目睹美國 

政 府 因 欲 干 沙 捷 克 斯 拉 夫 內 政 而 梂 取 之 方 

針。截至捷克斯泣夫政府最:改钮爲止， 

項方針之執行，毫無顧ë，在若干方面且甚 

<&開。余巳述及美國駐捷克斯拉夫大使Mr 

Steinhard之聲明[第二八一次會_a]。此事路 

人皆知。^種干沙企圖，卽在今日，美圃若 

干方面妨礙捷克斯拉夫政府獨立政策之^割 

失敗W核仍在 t行。 I f t世人盡知此皋亦不& 

勉強顧垒顏面耳，因捷克人民現已開始酌量 

撩形,解决貢國内問題。 

理事會5t論决ni案之1^,蘇聯代表嘗運 

用*權力，《阻止行將構成干沙捷克斯拉夫 

内政且菩人深信將大損聯合國威信之决-S案 

:4^。此理目M或非人人所明，It吾人相信經 

過相當時間後，目前尙不認識或未能認識局 

勢 , ( 包 安 全 理 事 會 內 關 所 謂 捷 克 問 題 

之 昂 勢 内 ) 之 輩 定 當 恍 然 大 悟 。 

英 聯 王 國 代 表 稱 , 彼 é 蘇 聯 代 表 運 用 " 雙 

重否决之舉大爲震驚。余擬靖英聯王國代表 

放i：。彼殊無震蕾之理由。蘇聯之行動，係 

根據《合國憲章及五強舊金山協定所賦予之 

權力。 

英聯王國代表&其所爲聲明屮，曲解;^ 

協定之盲義，復希鬮钛1^簽訂^項協定時英 

聯王國及其他大國所承擔之義務。智利决ni 

案 雖 未 瘦 通 ^ , it此P?^又有人提出另一决ni 

案，卽智利决pi案第二版，擬將調査事項委 

諸專家委員會。 

凡對局勢略採客觀觀點之人，均不至 

小 認 識 此 舉 在 ^ 决 遘 案 如 不 通 & 時 ， > é 便 蘇 

聯更多用一二次否决椹。；《â藓聯行使否决權 

之狞獵方在進行。英美兩國代表在此項狩獵 

中自屬前鋒，阿稂廷代表亦力求不瑤人後。此 

吾人對;fe^阿根廷新决pi案之唯一看法。稍具 

常 者 類 能 知 之 ， 在 智 利 决 議 案 巳 遭 否 决 之 

餘，是項新决案原不鹰提出。惟當討論捷a 

間題之際,詆毀藓聯之讒旨^語潮湧而出，尙 

何常識之足道哉！ & 此 一 事 件 中 ， 一 切 客 觀 

性與&正均已犧牲無遺。 

夫决《^案之形式與措詞如何，此事無, 

重 i ， 重 耍 者 ， 乃 若 干 國 家 i i t 論 捷 ! t 問 題 所 

追尋之某本目的耳。余已言之，Jt某本目的 

在干沙捷克斯拉夫之內政，横施政冶及I：理 

遯 力 捷 克 斯 拉 夫 共 相 國 及 , 人 民 。 I f t 此 種 

企鬪終將失败，此乃4^然之理。捷克斯拉夫人 

民業已表現絕不屈服於某某國家政府之威脅 

敲 F U 屈 服 威 脅 敲 s i 之 人 民 或 可 盲 大 利 

木;è：，但此絕非捷克斯拉夫之it形。 

本人業經指出美國在前次會 i ^ i屮[第三 

0三次會P義],何故提出一項提案，甚且籲婧 

他國代表,搜求現已離[渴其遞國捷克斯拉夫， 

避 居 ^ 國 两 倫 敦 紐 約 W 及 英 美 兩 國 

其他城市《‧種之政冶冒險家與政治亡命者之 

聲明。美國此舉，其目的乃在尋覓進一步排謗 

蘇聯之資料。 

美 國 政 府 顒 ^ 此 類 無 政 治 節 操 之 人 W 慷 

大 反 蘇 聯 之 讒 言 i 9 t 流 。 若 輩 終 將 遭 受 擯 

棄,此等人物往往如此下場，自可無疑。惟目 

前自紐約，華豳頓，倫敦，及美國軍事當局管 

治下之政冶嚴穴搜羅此輩之；r作，方典未艾。 

不 間 政 治 冒 險 家 之 陰 ; ^ 及 4 數 政 治 叛 徒 

之詭計如何，捷克斯拉夫人民仍將自行其是， 

獨惜安全理睾會有時莧容許此種叛徒在此發 

言。無論此等個人及其外國4人阻徺捷克斯 

拉丈政府及^共和國之一切努力，捷克斯拉 

夫人民仍將自行其是。 

蘇聯與捷克斯拉夫人民一捷克期拉夫 

共和國之關係而B，吾人有種種理由可J W相 

信 ， 此 種 關 係 將 在 互 相 解 與 友 t â 某 磋 上 繼 

櫝其正常之發展，不因他人好恶而受妨阻。 

^聯捷克兩國人民及政府，堅信此不僅 

與^聯及捷! Ê 斯拉夫之利益 I T 合， a 與國 

和平安全之利盎相符，蓋^聯及新民主各國 

乃 維 護 和 平 ， 增 強 國 合 作 ， 始 終 不 渝 之 鬭 

士。 

主 席 目 下 爲 時 已 晚 余 以 爲 M r Gromy-

ko演詞之傅譯應延至另一會s i爲之。吾人現 

須 審 巴 勒 斯 ± 0 問 題 。 

Mr GROMYKO ( 蘇 聯 ） 本 人 要 求 將 本 人 

演 傳 譯 爲 英 文 。 如 閣 下 不 反 對 ， 可 省 卻 

法文傅譯。 

主 席 余 恐 紙 用 英 語 傅 , ， 方 需 時 ^ 久 。 

吾人目前亟須審議巴勒斯10問題。 



Mr TARASENKO ( 每 < L 蘭 維 埃 耻 會 i 義 

J卜和國）本人不贊rn]此種不將!^用俄語發表 

之演;;g傳譯_^̶種丁作》 f文之稃 ; î。本人^ 

tlM貝將演ii司俜譯爲;^p§，然後苒論巴勒斯坊 

問題。本人:r贊成審桌巳勒斯W問題。事實 

上 ， 本 人 今 H 巳 7 及 此 辜 。 睢 目 B U , 此 種 中 

斷 演 ^ 之 程 ; r 决 難 接 受 。 

主席 ％克蘭代表所主張之稃序事實上 

屬 ÏE -^。吾人听當决定者係吾人今&是否 

採 用 此 種 稃 & 。 另 一 種 解 决 辦 法 ， 係 本 i i 英 

法 文 之 潘 譯 ， 明 晨 分 配 與 理 事 會 理 事 。 余 

W爲此種解决最爲妥善，本席擬詢蘇聯代表， 

是 否 同 f 此 種 辦 法 9 

Mr GROMYKO (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圃 

聯 邦 ） 本 人 木 對 理 事 會 之 各 國 代 表 ， 待 

遇應均等，小得歧視。演S îj之不傅譯爲他種 

語文，令H爲向無此例。故余要求辛少應將 

本人演iSîJ傅譯爲英g?；。 

主席本席曾對蘇聯代表提出建》&，彼 

對此尙未表亍奮見。本席提>>1將兩種譯文 

明晨分送。 

Mr GROMYKO ( ^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和 國 

聯邦）-丰席，本人不贊成閣下之建•&。本人 

之答覆甚^顚明。倘閣下堅持已見，余將耍 

*安全狎事會农决，决定本人之演;g不予傅 

譯。It在此項IS形下，始可不將本人演詞傅 

譯。 

È 席 化 對 此 事 採 取 决 定 前 ， 本 席 擬 詢 

^利亞代表關方 八 由亞拉伯文繙譯之文件，現 

巳 到 ^ 何 種 階 段 。 

Mr GROMYKO (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

聯邦）本人反對此種程序。余已提s i將本人1 

演 ; ^ 傅 , 爲 英 語 。 項 提 案 甚 屬 明 顢 。 主 席 

4能擅É!决定，若一丰席^抒本人演^不應有 

英 irS傅譯之案，本人將猜安全理事會表决， 

如 i & 狎,會贊同主席之裁定，則本人舍服從 

现爭會决定外，別無他途，倘理事會不表贊 

同 ， 則 席 之 裁 定 已 遭 否 决 。 

I " 席 本 席 請 

Mr GROMYKO ( 蘇 維 埃 社 會 義 共 和 國 

聯 邦 ） 本 人 耍 * 卽 將 本 人 演 ^ 傅 譯 。 閬 下 蟲 

ff,>fe事规則。 

I " 席 本 席 ^ 澈 了 解 蘇 聯 代 表 之 意 向 ， 

但 7 r 作任何决定训，本人願知吾人等待亞拉 

伯文件之譯成尙需時若1 , 堇 本 席 之 决 定 或 

與此事有關。本席所"詢問敍利亞代表，；J*^ 

故蓋卽在此。本席甚願俜其答檀。 

Mr E L - K H O U R I (^^1〗亞）本人JW爲仍 

有時間齄取蘇聯代表演詞之英語傅譯，亞拉 

伯文件之繙譯業已竣，，現巳单備交付打字。 

打 字 現 巳 開 始 ， 4 逾 i n = 卽 可 完 成 。 

( 全 是 遂 將 M r G r o m y k o 演 詞 傳 爲 英 

sUo傅譯之iî?, Mr Gromyko發表下列I f 

見）。 

Mr GROMYKO ( 蘇 聯 ） 本 人 減 綏 傅 譯 

速度， i則難JW了解。 

( 繼 櫝 傅 譯 M r Gromyko之演&J。） 

主 席 法 ^ 傳 譯 將 在 " 後 會 - à 中 1 ^ 之 。 

Mr A R C E ( 阿 根 廷 ） 本 人 W 爲 聯 代 表 

决會鄙盲。彼在其冗 5 « 1 賁屮將本人與英聯 

王國及美國相提3È論，關*^4：問題，本人之 

啻見比較接近蘇聯而不接3&英美兩國。 

本人今日僅喚起諸君注意此點，對細聯 

代表之演;S】，則擬候他日有機會始行答辯。* 

願 就 其 l i / f 引 諺 語 â 慾 因 食 H 而 

; 4 。 關 此 蘇 聯 足 資 聯 合 國 其 他 五 十 七 

會員國效法者至夥，此自無可疑。*聯擅長 

此 ^ ， W及食慾因食而墦之辜實，爱/！^尼亞， 

拉 特 維 亞 ， 立 陶 宛 ， 比 勒 比 亞 均 足 爲 明 

證 

上 席 余 頃 謂 理 拳 會 立 卽 f t 論 巴 勒 斯 坦 

問题， i t關巴勒斯坦問题之 f ta ir準備尙未 

« f c緒，故目吾人可脍齄 I »聯代表'演^之法 

語傅譯。 ' 

Mr GROMYKO (蘇聯）倘主席時間匆迫， 

本人願放桌法語傳譯。 

( 至 是 逮 將 M r Gromyko演;SIW法語傅 

譯。） 

上席理事會延期 f t論瑰克斯拉夫間題， 

I t繼櫝3論巳勒斯坦問题0 

智 利 代 表 M r Santa C r u z 滅 。 

八 十 五 繼 績 討 論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

埃及代3< Mahmoud Bey Fawzi ,伊拉克 

代 表 M r Naji A l - A s i l 黎 巴 嫩 代 表 M r Malik 

亞 拉 伯 大 同 盟 最 高 委 員 會 代 表 J a m a l Bey 

H u s s e i n i 猶 太 R 族 建 國 協 會 代 表 M r Eban 

循卞席•!#辛 ï ï事會ni席就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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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席 本 席 卽 擬 先 行 向 理 事 會 提 出 關 

巴勒斯坦局勢之情報。 

諸君現巳得閲安全理事會停戰委員會主 

席 一 九 四 八 年 五 月 二 十 四 日 來 電 [ 文 件 S / 

785]。此電至關重耍，本席茲將其誦責 

"耶路撒冷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四日午 

後六時世^撐準時間，卽交戰雙方停戰時限 

屆満後兩 / J時 "（此係，一次時限，後經 

展期） ^ 人 察 覺 礮 火 稀 ， 但 未 完 全 停 

止。機關槍獰時作時輟最後一次之=â撃蛾聲 

係 發 生 兩 W 時 W B I I 。 通 常 在 此 時 間 均 较 沉 

寂一可能轔今口之礮火聲爲弱——故在明 

晨jyi，， ^人無確飘報吿理事會。 i t 餘«"地 

情形如何，吾人現無所知。 

"擂太民族建國協會咋夕通知吾人，謂 

其同曹發出停戰命分，此項消&之内容，業 

經 菩 人 本 日 午 後 > # 接 W 色 列 國 臨 時 政 府 自 

Tel A v i v 發 出 之 電 報 實 。 

"安全理事會巴勒斯坦停戰委員會主席 

Jean NIEUWENHUYS ( 簽 名 ) 

"NEUVILLE 

停戰委員會五月二十五日拍發第二次電 

報[文件S/793 ]，電文如下 

"本人五月二十四日電稱礮火稀疏， f t 

在午夜老城糟太區卽遭猛^，擊。此外，猶 

太 建 國 協 會 約 十 二 時 三 十 ^ 報 稱 R a m a -

Rachel Notrp-Dame-de-France兩地遭受猛 

？y礮驊，同時自Augusta-Victon方向對大學 

校#"放射之自動武器礮火極形猛烈。十時三 

十分左右，:â擊蛾彈約十枚落Civat-Shaul。 

搏 太 民 族 建 國 會 抗 違 此 等 行 動 並 稱 欲 制 

止播太隊採取報復行動顳有困難。本曰晨， 

無錢電屮宣佈安全理事會决定，芬予亞拉伯 

人 四 十 八 W 時 之 延 長 時 限 。 關 巴 勒 斯 坦 其 

嗨 谷 地 情 形 因 電 力 不 足 " 致 無 餞 電 收 報 甚 

劣，吾人實難提供任何情報。" 

最 後 ， 法 國 颌 事 最 ^ 來 電 稱 ， 耶 路 撒 

冷未遭臧擊已達兩日之後，昨夜及今晨外約 

但軍隊重行敏驊。老城於夜間遭受重蛾及》è 

擊礮虱?y聶撃。 

此爲本人所镀關於目前局勢之 f t報。 

關於理事會所發i報，倘余記憶正確，本 

人星期六拍發一電，P唷關係各方予停戰委 

員會以轔目前爲多之贊助，首應指派與停戰 

^員會逾絡之人員。本人所接之惟一答覆係 

埃及外長听發者。電文如下 

閣下本月二十二日來電敬悉，特覆如 

下，吾人已派埃及Si耶路撒冷總頜事充任HI 

停戰委員會連絡員。 4 " 

本人敬謝埃及代表，並促此間其他代表 

轉 請 本 國 政 府 儘 早 指 派 連 絡 員 。 

Mr E L - K H O U R I ( 敍 利 亞 ） 是 否 亞 拉 伯 

諸國應 ,8"派代表，抑可由代表一人代表亞拉 

伯 諸 國 9 倘 有 要 ， 本 國 政 府 當 可 指 派 ， 利 

亞SI耶路撒冷總領事充任駐停戰委員會連絡 

員。 

主 席 本 席 W 爲 連 絡 員 一 人 可 J y 代 表 數 

國。貴國應與停戰委員會就地商訂辦法。 

倘各國同盲埃及代表有充任亞拉伯諸國 

連絡員之資格，而連絡任務得《執行時，本人 

W 爲 委 員 會 定 當 許 。 

就安全理事會發出之呼籲而：，吾人巳 

接 猶 太 民 族 建 國 會 之 電 報 二 件 。 各 ^ 文 件 

現在諸君手中。[文件S/788及文件S/789]。 

第 一 電 議 延 展 期 限 ， 並 稱 糟 太 民 族 建 

國 會 將 重 審 n 投 是 可 否 表 同 意 之 問 題 。 

第二電原文[文件S/789]如下 

" 鄙 人 前 函 中 ， 將 i J l 色 列 臨 時 政 府 外 

長 M r Moshe Shertok之電文一件轉達台端， 

^ 電 稱 關 * ^ ^ 艮 據 安 全 理 事 會 五 月 二 十 五 日 

星 期 一 會 ^ 畀 予 之 四 十 八 W 時 期 限 延 長 所 修 

正 之 停 戰 命 令 一 事 ， 嗨 時 政 府 將 相 當 期 問 

內將K决定通知安全理事會。 

" 郜 人 頃 接 M r Shertok來電，轉述臨 

時政府之决定，電文如下 

根據新决定，臨時政府業向全體指揮 

官頒佈若他方同樣辦理時應*^^夜二十刁時 

JW色列夏令時間（午後一時紐約時間）執行前 

線一律停戰之命令'。 

Aubrey S EBAN ( 簽 名 ) 

本席現請埃及代表提出亞拉伯方面之答 

Mahmoud Bey FAWZI (埃及）埃及政府 

業已注奮安全理事會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二 

日之决,筏案[文件S / 7 7 3 ]， 决 案 邀 請 

所有政府及當局停止巴勒斯ifl之敵對軍事行 

動 ， 但 " 不 妨 礙 有 關 之 權 利 耍 ; 及 立 場 

4無 iF式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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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限。關於此事，本人願代表埃及外交部長 

作下列《朋 

垵及政府對於安全理事會自勅提桌巴勒 

期W境内停戰之舉，至表欣慰。埃及政府自 

聯國成立之初，卽擁護聯^"國之〖*則與宗 

旨，：ik與世界其他國家之政府相同，願睹此 

項 宇 旨 之 實 現 。 恢 巴 勒 期 坦 相 | 1 以 及 ^ 睹 

^地人民，無分亞拉伯人槽太人，和睦 jy^, 

此乃埃及之宏願。安全珲事會發動之提^所 

W人受歡迎之故係因s"界預料安全理-喜會或 

聯 ^ " 國 任 何 會 員 國 小 採 取 任 何 步 驟 ， " 妨 礙 

依 勒 斯 圮 最 大 多 數 人 民 盲 願 ， 解 决 巴 勒 

斯 w 問 題 之 任 何 計 劃 。 * 

埃及軍隊^人巳勒期坦其目的誡如埃及 

政府tl j f一爯宣稱，佈在終止;^地對亞拉伯人 

( 係 ; ^ 地 人 口 之 多 數 ） 施 之 非 人 羞 屠 殺 ， 並 

恢 iki该地之安全與秩P î。 

是"若安全理事會之停戰邀請果能達成 

上 述 高 宗 旨 ， 則 埃 及 定 當 欣 ^ 接 受 此 ' 項 邀 

3 # , 决 小 躊 躇 。 可 惜 者 ， 在 現 狀 之 下 ， 此 

項 邀 e t 絕 7 能 ^ 現 上 述 之 目 的 。 

停 戰 不 能 止 乃 至 4 能 限 制 摺 太 移 民 耱 

ftï侵人巳勒斯tf，此項移民泰半係在歐洲若 

干地區受游擊戰與民軍璩擊高度訓棟之壯丁 

靑^ 。 若 ^ 之 辛 巴 勒 斯 t f ，阵參加蹂躏地方， 

如Haganah Irgun及Stern Gang等潜太民族 

二"1義者之秄怖圑體外，別無其他目的。 

安全理事會邀靖亞拉伯國停Jt攻擊，將 

此等恐I布机緘自外界獲得軍事配!fe,此舉 

將 i t混亂愈形擴大，新騒動與困難叢生。埃 

及政府並非信口雌黄。満載革火及武器之船 

舶近巳發現在猶太民族主義者勢力或支配下 

之巳勒斯W港口卸貸。其他類似性質之船艘 

：)rff開進此等港口之途中。 

安全理争會促請亞拉伯國家停戰，睢停 

戰 實 未 能 摧 毀 播 太 & 族 主 義 者 & 巴 勒 斯 坦 各 

殖 民 區 U f 建 之 " 塞 及 9 ^ 強 地 工 事 ； 若 輩 過 

去&現在均利用此等要塞及工事，從事掃蕩 

鄰近亞拉伯郷村及：»和平居民。 

一旦猶太民族主義者，&停戰期中不ij用 

移民及私運武器而嫿得兵員與武器之增援， 

因 而 完 成 準 備 且 决 c 啓 戰 f i 時 ， 則 此 項 巴 

勒斯坊境内之停戟實未能使現在該地之亞拉 

伯 軍 隊 成 覺 安 全 而 免 猶 太 民 族 上 義 者 之 l é 

詭訐。；fi巴勒斯w之亞拉伯軍隊目1^1)非對 

彼方之正規軍作戰，而係對此項言行不足W 

信賴之恐怖黨徒作戰，此^而易見。證諸若 

*對*^耶路撒冷停戰最近所持之態度卽可知 

其然。 

安全理事會Mr P胃W色列國一九四八年 

五月十五日宣吿fik立後，所建之停戰方式， 

徒 足 妨 礙 巳 勒 斯 W 政 冶 完 整 之 局 勢 ， 危 害 

亞拉伯人地位。亞拉伯人已一苒聲明巴勒斯 

坦門題之公平解决係建立政治統一之巴勒斯 

坦國家。是項態度進得全體亞拉伯國家之擁 

讜 ， 彼 等 悉 持 此 項 態 度 。 

由 是 可 知 ， 安 全 理 事 會 邀 亞 拉 伯 國 家 

接受之停戰，?1_現狀之下僅利*^恐怖*徒，此 

乃 ® 而 易 見 之 事 。 對 * ^ 被 ^ ^ 諸 武 力 " 抗 拒 

猶 太 民 族 義 ^ IÎO其侵略之巴勒斯W亞拉伯 

人民，自將發生厳重之後果。 

對 正 規 軍 隊 及 代 表 ^ 數 之 叛 ^ 而 其 多 數 

份 子 又 非 巴 勒 斯 》 居 民 之 恐 怖 ^ & ， " 同 等 

待遇,此在國1^關係屮確係極不正,之現象。 

此V少數以恐怖及暴行，堅决將Jt盲 t加諸 

不願分國之多數人民。上述少數人民装配最 

新與最有破壤14之武器，而所S胃臨lïlF政府又 

已獲1*某X國家政府之承n
7

"凡此事W，對 

現局势並不生變更之效力。 

埃及政府未能遵守安全理事會此種 4考 

盧务種公正及合理，因素之停戰建, i， ¥ j y 

爲 歉 。 任 何 停 戰 建 如 忽 略 此 類 考 盧 ， 僅 

能 引 致 暫 時 之 息 戰 ， 結 果 所 予 ， 勢 將 醸 成 

更大之鬭與骚乱，醞醸更兒锰之 = & M î z E 

義。 

埃及政府及 j î :他亞拉伯國家，對於可便 

巴勒斯坊局勢獲得公牛解决之停戰辦法，自 

將 隨 時 竭 鉞 歡 ^ 。 倘 安 全 , 事 會 , 止 猶 太 民 

族 L 義 恐 怖 黨 將 武 器 輸 入 巴 勒 斯 坊 ， , 止 自 

境 外 增 援 ， 華 止 : 他 國 家 境 内 潜 太 民 族 { " 義 

恐怖^給予援助，則埃及政府自極願考盧安 

垒 现 爭 會 之 停 戰 籲 。 吾 人 紙 請 安 全 理 事 會 

勿妨礙依多數居民願望，解决巴勒斯坦問题 

之辦法。 

目 本 人 听 欲 言 者 a 盡 * ^ 此 ， 本 人 知 伊 

拉克代衣將PU永發言，俾便就頃間所接亞拉 

伯f i i族大同SÎ來文，而爲陳述。 

Mr A L - A S I L (伊拉克）本人頃接亞拉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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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族大同sa祕書長寄來文件兩件。兹31將其 

提交安全理事會。 

第一件論述與停戰委員會之接洽，據本 

人 W 知 ， 理 事 會 對 此 項 問 題 業 經 與 亞 拉 伯 

民族大同瞌祕書長;Ô面9亞拉伯民族大同盟 

)1*書艮覆函原文如下 

"亞拉伯人方面已指派連絡團俾與耶路 

撒冷之停戦委員會共同工作。該委員會前於 

五月二日癀求與亞拉伯8^國代表取得聯絡， 

此項請求經予照辦，因指派上述連絡圑。 

" 五 月 二 日 ^ 連 絡 圑 停 戰 委 員 會 會 商 

耶 路 撒 冷 之 停 戰 ， 會 商 結 果 爲 由 亞 拉 伯 民 

族大同盟)81；書長爲首之亞拉伯代表團五月 

八日在Jencho與flil英國管理巴勒斯坦最高行 

政專員舉行會‧‧i , 專員通知亞拉伯代表圑 

稱，彼正典停戰委員會^切合作，同時該專 

員請求在等候擂太方面關於停戰呷題之同首 

期間內亞拉伯方面無妨停止耶路撒冷之戰爭 

行 動 。 月 十 二 日 最 髙 行 政 專 員 將 耶 路 撒 冷 

之停戦條件通知亞拉伯方面，彼等無條件予 

W接受。五月十四日，潜太人:^面破壤停戰 

並攻撃耶路撒冷之舊城區，與亞拉伯人««戰， 

因此聖地(Holy Places)遭受重大損害。 

" 亞 拉 伯 民 族 大 同 s a , 不 久 W 前 集 會 

Jencho派定常設》£絡委員會與停戰委員會 

保拧聯絡。^委員會目前準備與停戰委員會 

隨 時 恢 & 聯 絡 ， " 故 關 於 聯 絡 及 安 全 理 事 會 

五 月 二 十 三 日 决 案 之 計 論 事 鹰 由 該 兩 委 員 

會在耶路撒冷直接辦理。 

本人^將大同盟祕書長代表亞拉伯各國 

交來亞拉伯民族大同盟對安全理事會停戰决 

>4案之答覆提交安全理事會。 

"四月十七日，安全理事會通&响關巴 

攀斯坦停戰之决"s案，當經敍利亞出席安全 

> 理 事 會 代 表 及 其 他 亜 拉 伯 國 先 後 接 受 。 此 

後猶太民族丰義黨徒竭力製造根本變更 ft勢 

而危及巴勒斯坦亞拉伯人民之旣成事實，希 

阖規避决-^案之用奮。根據是項政策，槽太 

民 族 主 義 黨 徒 利 用 委 任 統 冶 最 後 數 日 之 機 

會，攻擊並未搪帶武装之亞拉伯普邁人民。彼 

等控制其使用武力所能奪取之亜拉伯城鎭， 

<間城鎭居民是否全都係屬亞拉伯人，例如 

Jaffa, Haifa, Tiberias, Safad及Acre卽遭控制。 

又 殘 成 性 ， 屠 殺 ， 如 D e i r Y a s i n 之 

屠殺以及Tiberias附近之Nasinddin均罹浩 

劫 。 亞 拉 伯 普 ； é 人 民 離 鄉 別 井 ， 往 鄰 近 亞 

拉伯國家者計二十五离人。 

"委任統冶結束後，猶太民族主義黨攻 

擊耶路撒冷潢視雙方前 W f 同耆之停戰命分 

及五月十二日委任統治國所提出並經停戰委 

員會與亞拉伯諸國所同首之停戰協定。五月 

十 四 日 摺 太 民 族 義 黨 徒 ; ^ 顧 安 全 理 爭 會 四 

月十七日决HÉ案，擅自宣布新國家成立。此項 

决遘案，在猶太巴勒斯坊國家未經宣布成立 

W前，在巴勒斯坦之亞拉伯人民及亞拉伯諸 

國 均 予 遵 守 。 在 此 情 勢 下 ， 並 鑒 於 ^ 怖 行 動 

耱 櫝 ^ 生 、 亞 拉 伯 諸 圃 A 不 得 已 ， I t 有 採 取 

調 行 勋 , 保 衞 巴 勒 斯 坦 之 亞 拉 伯 人 權 利 , 遺 

送二十五萬失所亞拉伯人民囘籍，恢復和平 

及秩序。 

"今者，*^槽人完全抹煞安全理事會四 

月十七日决議案盡量利用形勢，改變五月十 

五日"前之政冶及軍爭地位 W 後，理事會耍 

求亞拉伯諸國停止爲保衞自身、及恢和平秩 

序之辦法。垒體亞拉伯人民均、急盼巴勒斯W 

和平早日恢復，遵守安垒理事會之停戰請求 

爲 亞 拉 伯 垒 體 A 民 衷 ！ ： K服之拳。但有根 

本耍點須予考盧，卽亞拉伯人現係應付肆無 

ê憚;？遵守任何锐律之恐怖黨徒。若不因此， 

若非亞拉伯人堅信，目前停戰將給予猶太民 

族主義萆徒JW攻襲機會及軍事優勢，則亞拉 

伯人之立場自將逾異。 

關 * ^ 此 爭 ， 赏 前 之 間 題 爲 停 戰 是 否 

可"制止榴太移民谮入巴勒斯坦典亞拉伯人 

作 戰 ， 是 否 可 以 , 止 軍 火 輸 入 ， 停 戦 是 否 可 

制止恐怖黨人暴行及保證亞拉伯普通人民 

之安全9 

"亞拉伯軍隊未敢相信潜太軍睐不突然 

無故破壤停戰而向亞拉伯軍隊攻擊。吾人之 

保 證 何 在 ， 吾 人 ； i 毋 亞 拉 伯 軍 隊 非 與 正 規 

軍隊作戰而係與恐怖黨徒作戰，若萦在歐洲 

W及3t他地區，Z受4^事遺m世界之軍事專家 

311練。亞拉伯正規帀隊現與企圖將其啻*強 

加 諸 多 ， 人 民 之 ^ 數 派 恐 怖 黨 徒 ， 受 同 樣 之 

待遇，此事至爲可異。 

"最後，余奉命代表垒體亞拉伯國家聲 

明 ， 彼 盼 恢 ^ 巴 勒 斯 坦 和 平 及 願 與 安 全 理 

事會努力合作之亞拉伯國家，認爲理事會 

'二 0 
1 



月十七日决, I t案雁予;^守，俾停戰3致成爲 

掀起大戰之準備。目前之停狨未能保證巴勒 

斯坦之亞拉伯人或鄰壤之亞拉伯國家所尋求 

之安全。 

¦ « 本 人 ® 願 實 現 安 全 理 事 會 欲 獲 致 公 

平 解 决 及 持 久 和 年 之 力 目 的 , 現 铍 授 權 : â 知 

理事會，亞拉伯民族大同sa政治委員會準備 

r i四十八 / 1時内研究安全理事會在解决巴勒 

斯坦問題方面所能向彼等提出之任何建p&。 

Mr EBAN ( 猜 太 民 族 建 國 協 會 ） 亞 拉 伯 

谷阈代表Wf作之答盘，其賁義不g其所述及 

者，而在其所未述及者。3t中霾谋之處尤多， 

最顚著者係威構據稱爲猶人於五月十四日破 

壤 ) 之 停 伹 其 並 無 願 意 停 i h 作 戰 之 徵 象 。 

其所提答欞僅述明各>^國家作％6之政治目 

的，而此種目的乃 i î^據業經大會担絕之解决 

辦法之論;I 5，目前且涉及JW色列國家放棄其 

生存之根本目的，用啻所在無非耍求W色列 

國放東頜士完整與獨立。 

吾 人 j y 爲 安 全 理 事 會 通 過 之 決 案 [ 文 

件S/773] ,對於明述本問題之確實與相，似 

巳發生良好之效用。一切模稜情形均吿消滅。 

雙方均被詢問，肯方願否無條件停Ih在耶路 

撒 冷 及 巴 勒 斯 坦 境 內 其 他 地 方 之 戰 鬭 f 

色 列 國 之 答 覆 曰 " ^ 。此係猶太方面 

在W色列國建立荊後第五次提伊之無條件停 

戰。 

亞拉伯國家之答覆曰"否"。此舉無異斷 

然 拒 é 停 戰 决 案 又 復 另 提 相 涉 之 提 

案 ， 希 圖 犧 牲 " 色 列 圃 家 而 滿 足 若 干 亜 拉 伯 

國家之野 i l 。 

吾人JW爲該兩電文之盲義顳而易見。倘 

亞拉伯國家願與"色列國共>^和平，彼等自 

可 如 願 償 。 若 其 欲 ， 彼 等 亦 可 如 願 W 慣 。 

I t若"爲; f t狨事屮不能撃敗W色列國，乃被 

勸其爲和平之故而自殺，則亞拉伯各國誠深 

误解其自身之地位。吾人僅請在此議席上， 

愛 好 和 平 之 國 家 一® , ft國倘遭受侵略者四 

面侵襲，侵略者反耍求其將主權及權利悉行 

割讓，則遣國將An何答 f f i ,此卽W色列國目 

IM擬行答蓰之問題。 

现事會‧J^求亞拉伯s"國停lb戰，。彼等 

6參閱大會第二屆會正式紀錄，决鑌案第一 

八一琥(二），頁一三一。 

之^檀則耍4?勝利之報酬，但此種勝利彼等 

並末璲冉^此等侵略Wf具之侵略性，P日[第 

三 0 三 次 會 , y ，國代表已槪乎言之,此際似 

巳暴！&無遺矣。 

安全,事會慨然展限四十八wtn=,惟亞 

拉伯^圃:m未從事諮詢。埃及卓隊及亞拉伯 

軍M利用展限期間從事攻襲耶路撒冷新舊城 

及 J t 附 近 。 聯 國 接 受 直 接 切 責 任 之 蜜 

地，目前已咸受破叆之威脅，其局勢如此/昆 

亂，以致聯國各機關遺 i /《之調停專快或未 

能尋得入城或從拳規律工作之辦法。 

W 色 列 國 家 i > f 規 避 自 衞 之 責 任 ， 今 

其 停 戰 建 桌 旣 遭 絕 ， 則 其 當 前 之 责 任 昭 ^ 

若揭,伹It G將耶路撒冷委諸國耻圑，保衞 

^ 城 之 責 任 卽 ^ ; ^ 社 圑 矣 。 I t 在 聯 合 國 取 # 

耶 路 撒 冷 之 管 , 權 " 则 ， I , 城 之 猶 太 公 民 將 

負責• ̂ 快 國 王 A b d u l l a h 獲 得 耶 路 撒 A 之 任 

何權利。 

糜史將水a 路撒冷之遭過，在歷史 

之陳列館中，此耶路撒冷建築物及神廟之: 

代破壊者及Wf有參加此種褻瀆神聖之冒險；ÎT 

爲之人，均將佔遗臭後世之地位。 

吾 人 所 不 能 已 者 ^ 爲 聯 合 國 在 此 

最後之1^^311,是否誡如今後之四十八 / J 

時期間或其W後，倘亞拉伯軍圑卒能完成其 

所 希 踅 最 後 四 十 八 W 時 成 就 之 糜 爛 ， 則 其 

對於聯合國自身之威信將螢生何項影響。 

"色列臨時政府在&去四日內曾兩度JW 

最莊厳鄭重之方式表矛，願無條件立郎停狨， 

恢復和平。诅未見任何反響。寶貝之時機已 

被人蓄耆抛擲，吾人所得者乃繼耱作狨及計 

論 亞 拉 伯 所 提 投 降 條 款 之 提 * 。 

關 條 ; ^ 款 ， ： f c , 關 移 民 問 題 者 ， 此 

非埃及或伊拉克或亞拉伯民族大同 sa所當^ 

問之爭，小能構成與彼等5t論之問題，正如 

" 色 列 Û 無 權 過 問 埃 及 或 伊 拉 克 或 亞 拉 伯 

大 R 盟 ^ 國 之 移 民 法 律 及 其 政 笫 。 

至於鹰加控,M或減'》之軍隊問題，吾人 

擬 p > s 安 全 理 事 會 鹰 將 注 ^ 力 集 屮 於 & 其 國 

境外向未劉彼等攻擊之^^隊：â行侵略碱之正 

規 傭 隊 。 吾 人 對 防 馕 隊 唯 一 關 懷 之 

辜，卽使彼等愈加堅強。 

吾人相信憲章Iff規定之和平之破壤及侵 

赂之行爲業經證明存命，吾人巳無;>â避此種 



結論之餘地。此刻在耶路撒冷其文明正遭侵 

入軍隊之蹂躪，^軍隊所隸屬之君主 t f * ^耶 

路 撒 令 漠 不 關 C l , 伹 求 滿 足 一 己 野 老 城 

中屍體壘積而無人蓊葬，鹰史悠久之猶太禮 

拜堂渝爲廢墟，教育文化之屮 i l均夷爲一片 

荒涼。此等對於W色列國之攻擊及淪耶路撒 

冷爲糜墟之企圃，業巳構成國際和平之破壤 

及明顒侵略之行爲。 

主 席 理 事 會 巳 聞 兩 項 聲 明 ， 其 一 甚 面 

满 ， 他 一 則 否 ， 兩 項 聲 明 使 理 事 會 面 臨 一 

厳 , 之 局 勢 。 

余 擬 就 工 方 法 一 事 徵 詢 諸 君 之 奮 見 。 

在齄取13聲明後，本人之曹見W爲吾人應 

行延會。本人？爲吾人或應就此事而爲密考。 

本人擬延會至明晨或明日午後。余原擬提ni 

延會至明晨，伹余覺各代表圑或可利用明晨 

時間，互相商談或等候其本國政府之訓令。KI 

鑒 ^ 爭 態 之 緊 * 嚴 重 ， 余 不 能 自 行 决 定 將 會 

延至明日午前十時三十分之後，余願開理 

事 會 關 於 此 事 之 , 見 。 

^ Mr Ausiw (美利堅0"衆國）本人贊成延 

會至明日午後。目前局勢嚴S巳極，本人如 

未 經 敝 國 政 府 愼 , 考 盧 此 局 勢 而 獲 得 其 訓 矛 

前，不能自由决定在此局勢下應採何項立場。 

其他代表或有同感。本人JW爲今夜不能耱續 

會-s 。明晨時間將用W探5t局勢及其可能性。 

是故，本人贊成延會至明日午後。 

M r GROMYKOf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

邦）余W爲安全理事會應於明日審議是項局 

勢。本人寧主張吾人"晨間會<«，伹亦不反 

對 午 後 三 時 開 會 。 

Mr EL-KH0URi(fè利亞）本人同耆延會 

至明日午前或午後。本人纟2爲¥前午後並無 

任何不同。 

本人擬請S"代表圑注盲者，卽當其考盧 

此項問題時，應考盧兩方;&:此事件中之歧異。 

若 此 時 停 戰 而 成 和 平 ， 猶 太 方 面 自 無 何 種 

損失，因此正係彼等之目的。此猶之原吿與 

被吿間之情形然。亞拉伯人將損失一切，彼 

等7能同盲停戦與诙极和+，因其一無所有， 

反之對方則听獲％%利品规椋物已饑饑矣。彼 

等 P 1願镀得和牛，其^彼等有利。是 W請 

勿"同一尺度衡量雙方'一方151有其口實,他 

方 亦 有 其 論 據 。 ^ 君 如 作 此 種 考 盧 ， 自 不 " 

爲一種答覆爲圓満而他方答覆則欠圓满。 

+ 席 吾 人 明 日 午 後 二 時 三 十 分 而 非 午 

後三時耱續會 i ^。 

Mr L6PEZ(哥侖比亞）在吾人未散會前， 

本人擬問，英聯王國政府根據其對面酶停戰 

含之若干亞拉伯國家之條約義務，其所採之 

立場爲如何。換a之，余欲知此項條約義務是 

否將 i!g英聯王圃負有援助亞&伯各國政府之 

義務，縱彼等未能遵守停戰之命令。 ' 

Sir Alexander CADOOAN ( 英 聯 王 國 ) 本 人 

此刻恐未能答覆哥俞比亞代表所提間題。英 

國國會中亦有W此質詢外交大&者。吾人尙 

不 知 悉 彼 是 否 巳 作 答 覆 或 將 明 日 爲 之 。 

本 人 至 遢 將 明 日 就 此 事 提 出 聲 明 。 ， 

(午後七時十二分散會。） 



聯合國出版物經售處 

阿根廷 
Editorial Sudamencana S A 
Calle Alsina 500 
Buenos Aires 

澳大利亞 
H A Goddard Pty Ltd 
255a G«orge Street 
Sydney 

比利時 
Agence et Messagerie» de la 

Presse S A 
14-22 rue du Persil 
Bruxelles 

玻利維亞 
Librerîa Cientifica y Literana 
Avemda 16 de Julio 216 
CasiUa 972 

La Paz ' 

加傘大 
The Ryerson Press 
299 Qucen Street West 
Toronto 

智利 
Edmundo Pizarro 
Merced 846 
Santiago 

中國 

上海河南？^二一-^>號 

哥 ^ 比 亞 
Librerta Latina Ltda 
Apartado Aéreo 4011 
Bogota 

哥斯大黎加 
Trejos Hermanos 

Apartado 1313 

San José 

古巴 
La Casa Belga 
René de Smcdt 
O ReiUy 455 
La Habana 

捷克斯泣夫 
F Topic 
Narodni Trida 9 
Praha 1 

丹麥 
Emar Munksgaard 
N^rregade 6 
K^bcnhavn 

多明尼加共》1^ 

Librcna Domimcana 

Calle Mercedes No 49 

Apartado 656 

Ciudad TrujiUo 

厄瓜多 
Munoz Hermanos y Cu 
Nucve de Octubre 703 
CasiUa 10-24 
Guayaquil 

埃及 
Librairie La Renaissance 

d Egypte 
9 Sh Adly Pasha 
Cairo 

芬闉 
Akateemincn Kirjakauppa 
2 Keskuskatu 
Hekinki 

法國 

Editions A Pedone 
13 rue Soufflot 
Pans Ve 

希臘 
Eleftheroudakis 

Librairie internationale 
Place de la Constitution 
Athènes 

瓜地iH5泣 

José Goubaud 

Goubaud & Œa Ltda Sucesor 
5a Av Sur No 6 y 9a C P 
Guatemala 

海地 
Max Bouchercau 
Librairie A la Caravelle 
Botte Postale 111-B 
Port-au-Prince 

印度 
Oxford Book & Stationery Co 
Scmdia House 
New Delhi 

伊朗 
Bangahe Pjaderow 
731 Shah Avenue 
Téhéran 

伊泣克 
Maekeniie le Mackenzie 
The Bookshop 
Baghdad 

黎巴嫩 
Librairie universelle 

Beyrouth 

盧森堡 
Librairie J Schummer 
Place Gui lautnc 
Luxembourg 

那威 
Johan Grundt Tanum Forlag 

Kr Augustgt 7A 
Oslo 

菲锌賓 
D P Pérez Co 

132 Riverside 

San Juan ) 

瑞典、 
A - B C E Fritzes Kungl 
Hofbokhandel 
Fredsgaten 2 
Stockholm 

瑞和 
Librairie Payot S A 
Lausanne Cfcnève Montreux, 
Neuchâtel Berne Basel 
Hans Raunhardt 
Kirchgasse 17 
Zurich 1 

敍f'JiS 

Librairie universelle 

Damas 

士耳 

Librairie Hachette 
469 Istiklal Caddesi 
Beyoglu̶Istanbul 

南非聯邦 

Central News Agency Ltd 
Commissioner & R蘭ic Streets 
Johannesburg and at Capetown 

and Durban 

荷蘭 ， 
N V Martmus Nijhoff 
Lange Voorhout 9 
s Gravenhagc 

紐西闊 
Gordon & Gotch Ltd 
Waring Taylor Street 
Wellington 

尼加拉瓜 
Ramiro Ramirez V 
Agencia dc Publicaciones 
Managua D N 

H lA Stationery Office 
P O Box 569 
London S E 1 

and at H M S O Shops in 
London, Edinburgh 
Manchester Cardiff Belfast 

' and Bristol 

美遴 
International Documents 

Service 
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
2960 Broadway 
New York 27, N Y 

待泣《 
Oficina de Representaciôn dc 

Editoriales 
Av 18deJuliol333 Esc 1 
Montevideo 

委内瑭 te 
Escntorîa Pérez Machado 

- C o n d e a Pinango 11 
Caracas 

南斯 t o夫 
Drzavno Preduzece 
Jugoslovenska Knjiga 
Moskovska Ul 36 
Beogard [48C3J 

未 經 售 處 之 國 如 欲 訂 購 聯 合 圃 出 版 物 或 有 " ; f 詢 問 可 與 下 列 二 處 接 洽 

Sales Section Sales Section 
United Nations Office United Nations 
Palais des Nations Lake Success 
Geneva Switzerland New York U S A 

S C 3rd Year No 74 

Printed in the U S A. 

Price m the United States 50 cenU 

25 January 1949-450 




